
中国科学院大学比亚迪奖学金管理办法

为贯彻落实人才强国战略，支持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事业发展，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在设立中国科学院大学比亚迪奖学金（以下简称“比亚迪奖学金”），用于表彰优秀中国科学院大学在读学生。为保障比亚迪奖学金评选和管理工作顺利实施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项目职责分工

1.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处依据管理办法，统筹组织、协调评选工作，裁决有关申诉事项。

2.中国科学院大学各相关培养单位根据分配名额开展评选等工作。

3.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办公室监督评选工作。

二、项目资金设置

1.奖励范围：主要奖励中国科学院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化学、化学工程与技术、物理学、材料科学与工程、信息与通信工程、光学工程、控制科学与工程、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、机械工程、力学、电气工程、软件工程、仪器科学与技术、数学、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、测绘科学与技术18个一级学科全日制在读的品学兼优、综合素质突出的二年级及以上硕士和博士研究生。

2.奖励额度：每年奖励75名学生，每人2万元，合计150万元。

3.名额分配：

	序号
	单位名称
	奖学金名额

	1
	前沿交叉科学学院
	6

	2
	信息工程研究所
	4

	3
	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
	4

	4
	计算技术研究所
	4

	5
	杭州高等研究院
	3

	6
	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
	3

	7
	微电子研究所
	3

	8
	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
	2

	9
	物理研究所
	2

	10
	自动化研究所
	2

	11
	半导体研究所
	2

	12
	化学研究所
	2

	13
	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
	2

	14
	工程科学学院
	2

	15
	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
	2

	16
	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
	2

	17
	过程工程研究所
	2

	18
	理化技术研究所
	2

	19
	人工智能学院
	2

	20
	高能物理研究所
	1

	21
	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
	1

	22
	集成电路学院
	1

	23
	软件研究所
	1

	24
	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
	1

	25
	沈阳自动化研究所
	1

	26
	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
	1

	27
	声学研究所
	1

	28
	上海硅酸盐研究所
	1

	29
	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
	1

	30
	光电技术研究所
	1

	31
	工程热物理研究所
	1

	32
	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
	1

	33
	近代物理研究所
	1

	34
	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
	1

	35
	电工研究所
	1

	36
	力学研究所
	1

	37
	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
	1

	38
	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
	1

	39
	国家纳米科学中心
	1

	40
	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
	1

	41
	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
	1

	42
	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
	1

	43
	化学科学学院
	1

	
	合计
	75


三、评选标准

1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2.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3.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国科大及所在培养单位各项规章制度；

4.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
5. 具有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，热爱集体，积极参加校园文化活动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综合素质突出；

6.学业成绩优秀，综合成绩排名须居专业前30%；

7.在符合上述条件前提下，还应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1）以第一作者（或导师第一、本人第二）在本学科（或本领域）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；

（2）以前两顺位发明人申请国家发明专利；

（3）在国际/国家级重大的学术科研、创新实践等竞赛性活动中取得二等奖及以上荣誉；

（4）曾在重大科研项目中担任主要完成人。

四、 评选流程

1.发布通知。捐赠资金拨付至基金会账户后，学生处根据每年奖学金评审工作安排启动评选工作，并在校园网发布通知。

2.学生申请。学生按评选要求提交申报材料。

3.导师审核。导师对学生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进行审核提交。

4.培养单位评选。培养单位选拔推荐候选人，同时对候选人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提交至学生处。

5.学校审查。学生处对各单位推荐的候选人进行审核，审核不合格的，取消其获奖资格，空余名额原则上不再补报。 

6.学校公示。评选结果在校内公示，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。

7.奖金发放。公示无异议的，基金会办公室将所获奖学金一次性发放至学生银行卡。

8.资料存档。根据协议约定，在奖学金发放后，基金会办公室向设奖方提交以下资料：

（1）捐赠票据，根据协议约定，基金会收到拨付款后及时提供公益事业捐赠票据；

（2）获奖人信息，包含获奖人姓名、单位、专业、年级、其他佐证材料、发放金额、发放时间等；

（3）奖学金发放凭证，以下方式三选一，若提供其他凭证，需要与捐赠方说明并确认：

①发放表；

②受赠方转账收支明细表；

③受赠方盖章说明；

（4）项目年度总结报告，内容需要包括但不限于名称、背景、执行情况、下一年度计划等；

（5）其他能够佐证项目有效执行的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颁奖仪式照片、视频、宣传稿、获奖人问卷等。

五、监督管理

对弄虚作假、违规使用资金的行为，学校予以纠正。凡在奖学金申请中弄虚作假者，取消其在校期间奖学金申请资格；已经获得荣誉称号的，撤销荣誉称号，对未发奖学金予以停发。

六、附则

1.学校视情况在校级官方平台包括但不限于公众号、基金会官网等渠道进行带“比亚迪奖学金”字样的公开传播，每年不少于2次，如评选发布、名单公示、优秀学生学习事迹、签约仪式、颁奖典礼等。

2.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捐赠协议到期时自动废止。

3.本办法未尽事宜，按双方的另行约定执行；如双方没有相关约定，则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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